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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涉及行业领域广、接害人数多

– 全国存在职业病危害的企业约1000万家左右，

– 接触职业病危害的劳动者近2亿人，

– 截止2024年底累计报告的职业性尘肺病人90多万人。



2002年河北白沟苯中毒事件（25人中毒，死亡5人），
2002年时风集团苯中毒事件（31人中毒，死亡2人），
2002年北京天晔苯中毒事件（17人中毒，死亡2人），
2003年福建仙游县东湖村矽肺病事件（60人），
2004年惠州超霸电池事件（177人体内镉超标），
2004年云南水富返乡农民工矽肺事件（50多人），
2007年凯实实业有限公司硫化氢中毒事件（5人死亡），
2008年安徽无为县尘肺病事件（近300人），
2009年湖南耒阳风钻工尘肺病事件（150人，33人3期，22人二期），
2011年苏州苹果手机正己烷中毒事件（101人），
2014年昆山金属粉尘爆炸事件（75人死亡）。

历年重大职业病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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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职业病报告情况
共报告职
业病（例）

职业性尘肺病和其
他呼吸系统疾病

职业性耳
鼻喉口腔
疾病

职业性化学
中毒

职业性传染
病

职业性肿瘤
职业性放射
性疾病

职业性皮肤
病

职业性眼病
物理因素所
致职业病

其他职业病

2014年 29972 26873\42 880 1281 427 119 25 109 55 143 18

2015年 29180 26081\89 1097 931 485 81 12 106 121 149 28

2016年 31789 27992\96 1276 1212 610 90 17 100 104 268 24

2017年 26756 22701\89 1608 1021 673 85 15 83 70 399 12

2018年 23497 19468\56 1528 1333 540 77 17 93 47 331 7

2019年 19428 15947\49 1623 778 578 87 15 72 53 264 11

2020年 17064 14367\41 1310 486 488 48 10 63 24 217 10

2021年 15407 11877\68 2123 567 339 79 5 83 43 283 8



1.职业性有害因素：

性质、浓度、强度

2.作用条件：

接触机会、接触方式、接触时间、接触强度、接触频度

3.个体因素：

遗传因素

年龄和性别

个体健康状况

生活方式及个人习惯

职业病的发生主要取决于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性质、作用

于人体的量以及劳动者的健康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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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2025年职业病防治法宣传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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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 本法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职业病防治活动。

本法所称职业病，是指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经济组织等用人单位的劳

动者在职业活动中，因接触粉尘、放射性物质和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等

因素而引起的疾病。

第八十五条 本法下列用语的含义:

职业病危害，是指对从事职业活动的劳动者可能导致职业病的各种危害。

职业病危害因素包括：职业活动中存在的各种有害的化学、物理、生物因素

以及在作业过程中产生的其他职业有害因素。

职业病：12大类135种（原来是10大类132种）

《职业病防治法》 2018年修订



构成法定职业病必须具备条件（缺一不可）：

◆(1)患者必须与用人单位存在实际上的劳动雇佣关系。

◆(2)必须是在从事职业活动的过程中产生的。

◆(3)必须是因接触粉尘、放射性物质和其它有毒、有害因素

而引起的。六大类459种（近期要修订）

◆(4)必须是国家公布的职业病分类和目录内的。12类135种

◆(5)必须符合国家职业病诊断标准。
8



职
业
病
分
类
和
目
录

1、职业性尘肺病及其他呼吸系统疾病（19种）

2、职业性皮肤病（9种）

3、职业性眼病（3种）

4、职业性耳鼻喉口腔疾病（4种）

5、职业性化学中毒（59种）-1

6、物理因素所致职业病（7种）

7、职业性放射性疾病（13种）+2

8、职业性传染病（5种）

9、职业性肿瘤（11种）

10、职业性肌肉骨骼疾病（2种）

11、职业性精神和行为障碍（1种）

12、其他职业病（2种）-1

（12大类135种，2025年
8月1日实施）

国家卫生行政等4部门关于印发《职业病分类和目录》的通知
（国卫职健发〔2024〕3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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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病危害因素

分类（6类） 职业病危害因素

1.粉尘类

52项：矽尘（游离SiO2含量≥10%）、煤尘、石棉粉尘、水泥粉尘、铝尘、

电焊烟尘、铸造粉尘、木粉尘、砂轮磨尘、石灰石粉尘、碳纤维粉尘等51

种；以上未提及的可导致职业病的其他粉尘（有机粉尘）

2.化学物质类

375项：铅及其化合物（不包括四乙基铅）、汞及其化合物、锰及其化合

物、镉及其化合物、铍及其化合物、铊及其化合物、钡及其化合物 、钒及

其化合物、磷及其化合物、砷及其化合物、铀及其化合物、铜及其化合物、

砷化氢、氯气、二氧化硫、光气、氨、偏二甲基肼、氮氧化合物、一氧化

碳、二硫化碳、硫化氢 、磷化氢、磷化锌、磷化铝、氟及其化合物、氰及

腈类化合物、四乙基铅、有机锡、羰基镍、苯、甲苯、二甲苯、正己烷、

汽油、一甲胺 、有机氟聚合物单体及其热裂解物、四氯化碳、氯乙烯、三

氯乙烯、氯丙烯、氯丁二烯等374种；以上未提及的可导致职业病的其他化

学因素 11



*

分类（6类） 职业病危害因素

3.物理因素

15项：噪声、高温、低气压、高气压、高原低氧、振动、激光

低温、微波、紫外线、红外线、工频电磁场、高频电磁场、超高频电磁场；以上未提及

的可导致职业病的其他物理因素

4.放射因素

8项：密封放射源产生的电离辐射、非密封放射性物质、X射线装置（含CT机）产生的

电离辐射、加速器产生的电离辐射、中子发生器产生的电离辐射、氡及其短寿命子体、

铀及其化合物；以上未提及的可导致职业病的其他放射性因素

5.生物因素
6项：艾滋病病毒、布鲁氏菌、伯氏疏螺旋体、森林脑炎病毒、炭疽芽孢杆菌；以上未

提及的可导致职业病的其他生物因素

6.其他因素 3种：金属烟、井下不良作业条件、刮研作业

职业病危害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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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职
业
病
防
治
法

总 则

前期预防

劳动过程中的防护与管理

职业病诊断与职业病病人保障

监督检查

法律责任

附 则

• 共7章88条

《职业病防治法》



明确 了用人单位是职业病防治工作的主体，对
本单位职业病防治工作全面负责，阐明了用人单位
违反职业病防治法而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

明确了劳动者应当享有的职业健康权益，从法
律上确立了劳动者在劳动中享有的职业卫生权利
，充分体现了国家对广大劳动者的关心和爱护。

体现了国家对职业病防治工作的重视，表明了
职业病防治工作是国家意志体现，从法律上确立了
职业病防治工作的重要地位。

职业病防治法制定的重要意义

为行政部门监管执法提供了法律支持，对保证
职业病防治法的贯彻落实提供了法律保障。

一

二

三

四



Title in here

三

1、现行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职责和工作，《国务院机构改革

方案》确定由组建后的行政机关或者划入职责的行政机关承担的，在

有关行政法规规定尚未修改或者废止之前，调整适用有关行政法规规

定，由组建后的行政机关或者划入职责的行政机关承担。

国务院关于机构改革涉及行政法规规定的
行政机关职责调整问题的决定

国发（2018）17号

2、实施《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相关职责已经调整，原承担

该职责和工作的行政机关制定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中涉及职责

和工作调整的有关规定尚未修改或者废止之前，由承接该职责和工

作的行政机关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法 律

《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职业
健康检查管理办法》《职业病危害项目
申报办法》《工业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
定》《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
办法》《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管理办

法》等

规 章

《尘肺病防治条例》《使用有毒物品作

业场所劳动保护条例》《放射性同位素

和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女职工

劳动保护特别规定》

法 规

标 准

GBZ1《工业企业设计卫生
标准》 GBZ2《工作场所有
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GBZ188《职业健康监护技
术规范》…

规范性文件

《职业病分类和目录》《职业病

危害因素分类目录》《高毒物品

目录》《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

险分类管理目录》《化学品毒性

鉴定管理规范》 …

一部法，四个条例，九个部门规章 ，若干个规范性文件和数百个标准



常用的职业卫生部门规章

1、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办法

2、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

3、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

4、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

5、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管理办法

6、职业健康检查管理办法

7、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

8、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管理办法

9、放射诊疗管理规定



常用的的职业卫生标准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化学有害因素（GBZ2.1）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物理因素（GBZ2.2）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GBZ158 ）

◆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GBZ 188）

◆放射工作人员健康要求及监护规范（GBZ 98-2020 ）



《放射性污染防治法》

第八条 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全国放射性污染防治工作依法实

施统一监督管理。

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依据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对有关的放

射性污染防治工作依法实施监督管理。

第六十一条 劳动者在职业活动中接触放射性物质造成的职业病的防治，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的规定执行。



《职业病防治法》
第三条 职业病防治工作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建立用人单位负责、行政

机关监管、行业自律、职工参与和社会监督的机制，实行分类管理、综合治理。

(防治原则）

第四条 劳动者依法享有职业卫生保护的权利。

用人单位应当为劳动者创造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的工作环境和条件，

并采取措施保障劳动者获得职业卫生保护。

(劳动者权利）

工会组织依法对职业病防治工作进行监督，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用人单

位制定或者修改有关职业病防治的规章制度，应当听取工会组织的意见。

（工会维权）



《职业病防治法》

第五条 用人单位应当建立、健全职业病防治责任制，加强对职业病防治的管

理，提高职业病防治水平，对本单位产生的职业病危害承担责任。

（单位职责）

第六条 用人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的职业病防治工作全面负责。

（负责人职责）

第七条 用人单位必须依法参加工伤保险。

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工伤保险的

监督管理，确保劳动者依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工伤保险）



《职业病防治法》

第九条 国家实行职业卫生监督制度。

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依照本法和国务院确定

的职责，负责全国职业病防治的监督管理工作。国务院有关部门在各
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职业病防治的有关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依
据各自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职业病防治的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职业病防治的有关
监督管理工作。

（监管部门职责）



《职业病防治法》

第十条 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制定职业病防治规划，将其纳

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并组织实施。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统一负责、领导、组织、协调本行政区域的职业病防
治工作，建立健全职业病防治工作体制、机制，统一领导、指挥职业卫生突发事
件应对工作；加强职业病防治能力建设和服务体系建设，完善、落实职业病防治
工作责任制。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应当认真执行本法，支持职业卫生监督管理部门
依法履行职责。

（政府职责）



《职业病防治法》

第七十七条 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已经对劳动者生命健康造成严重损害的，
由卫生行政部门责令停止产生职业病危害的作业，或者提请有关人民政府按照
国务院规定的权限责令关闭，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 （对用人单位的严厉处罚）

第七十八条 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造成重大职业病危害事故或者其他严重
后果，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 (对负责人的严厉处罚）

第八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职业卫生监督管理部门不履行本法规定的职责，
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依法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给予记大过或者降级的处分；造成职业病危害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依法给予撤职或者开除的处分。

第八十四条 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对监管部门的严厉处罚）



第十七条 新建、扩建、改建建设项目和技术改造、技术引

进项目（以下统称建设项目）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的，建设

单位在可行性论证阶段应当进行职业病危害预评价。

处罚：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十万元

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职业病危害预评价



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及控制效果评价

第十八条 建设项目的职业病防护设施所需费用应当纳入建设项目工程预算，

并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

建设项目的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应当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

建设项目在竣工验收前，建设单位应当进行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处罚：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

的罚款。

执法主要内容



第二十六条 用人单位应当实施由专人负责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日常监测，并确保监测系统处于正常运行状态。

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规定，定期对工作场

所进行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检测、评价结果存入用人单
位职业卫生档案，定期向所在地卫生行政部门报告并向劳动者公
布。

发现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不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和卫生要

求时，用人单位应当立即采取相应治理措施，仍然达不到国家职
业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的，必须停止存在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作业；
职业病危害因素经治理后，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的，
方可重新作业。

工作场所检测



相关费用保障

第二十一条 用人单位应当保障职业病防治所需的资金投入，不

得挤占、挪用，并对因资金投入不足导致的后果承担责任。

第四十一条 用人单位按照职业病防治要求，用于预防和治理职

业病危害、工作场所卫生检测、健康监护和职业卫生培训等费
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在生产成本中据实列支。

第五十五条 疑似职业病病人在诊断、医学观察期间的费用，由

用人单位承担。



劳动合同告知

第三十三条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含聘用合同，
下同）时，应当将工作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及其后
果、职业病防护措施和待遇等如实告知劳动者，并在劳动合
同中写明，不得隐瞒或者欺骗。

劳动者在已订立劳动合同期间因工作岗位或者工作内
容变更，从事与所订立劳动合同中未告知的存在职业病危害
的作业时，用人单位应当依照前款规定，向劳动者履行如实
告知的义务，并协商变更原劳动合同相关条款。



职业健康检查

第三十五条 对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的作业的劳动者，用人单位
应当按照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规定组织上岗前、在岗期间和离
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并将检查结果书面告知劳动者。职业健康
检查费用由用人单位承担。

用人单位不得安排未经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的劳动者从事接

触职业病危害的作业；不得安排有职业禁忌的劳动者从事其所禁
忌的作业；对在职业健康检查中发现有与所从事的职业相关的健
康损害的劳动者，应当调离原工作岗位，并妥善安置；对未进行
离岗前职业健康检查的劳动者不得解除或者终止与其订立的劳动

合同。



职业卫生培训

第三十四条 用人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职业卫生管理

人员应当接受职业卫生培训，遵守职业病防治法律、
法规，依法组织本单位的职业病防治工作。

用人单位应当对劳动者进行上岗前的职业卫生培
训和在岗期间的定期职业卫生培训，普及职业卫生知
识，督促劳动者遵守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规章和
操作规程，指导劳动者正确使用职业病防护设备和个

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









职业危害因素申报

第十六条 国家建立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制度。

用人单位工作场所存在职业病目录所列职业

病的危害因素的，应当及时、如实向所在地卫
生行政部门申报危害项目，接受监督。

职业病危害因素分类目录由国务院卫生行
政部门制定、调整并公布。职业病危害项目申
报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制定。



北京市职业危害因素申报

• 申报工作流程为：

• 1.用人单位登录信息系统注册；

• 2.用人单位在线填写申报信息并提交；

• 3.各区卫生健康委审核申报信息；

• 4.用人单位在线打印《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回执》。



《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办法》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48号）

用人单位工作场所存在职业病目录所列职业病的危害因素的，应当及时、

如实向所在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申报危害项目，并接受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部门的监督管理。

用人单位未按照本办法规定及时、如实的申报职业病危害项目的，责令限

期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用人单位有关事项发生重大变化，未按照本办法的规定申报变更职业病危

害项目内容的，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并处5千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办法》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48号）

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按照本条规定向原申报机关申报变更职业病危害项目内容：

（一）进行新建、改建、扩建、技术改造或者技术引进建设项目的，自建设项目竣工验收之

日起30日内进行申报；

（二）因技术、工艺、设备或者材料等发生变化导致原申报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其相关内容

发生重大变化的，自发生变化之日起15日内进行申报；

（三）用人单位工作场所、名称、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发生变化的，自发生变化之日

起15日内进行申报；

（四）经过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发现原申报内容发生变化的，自收到有关检测、评

价结果之日起15日内进行申报。





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扩面行动
（2024-2025年）工作方案

• 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是职业病防治工作的一项重要举措，是用人单位的
法定义务，也是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疾控主管部门了解和掌握辖区
内用人单位情况，为其提供职业健康指导服务，进行科学防治、精准施
策的基础。为贯彻落实《职业病防治法》和《国家职业病防治规划
（2021-2025年）》，推动各地区摸清辖区内存在职业病危害用人单位底

数，促进用人单位依法履行职业病防治主体责任，保障劳动者职业健康
权益，特制定本工作方案。

• 一、工作目标

• 通过开展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扩面行动，2024年底，工业领域职业病危
害严重行业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达到全覆盖。2025年底，职业
病危害严重行业10人及以上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项目应报尽报，职业病
危害项目申报质量明显提升。



• 二、工作任务

• （一）建立可能存在职业病危害用人单位数据库。

• 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疾控主管部门以职业病危害现状调查、职业病
危害专项治理工作中的企业名单等数据为基础，加强与发展改革、工业
和信息化、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应急管理、国资委、税务、市场监管、
统计、工会等职业病防治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和相关部门的联系沟通，
获取辖区内用人单位名称、行业、所在地等基础信息，对相关用人单位
信息进行补充完善。根据《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
（国卫办职健发〔2021〕5号）中各行业用人单位可能存在职业病危害的

风险程度，对用人单位基础信息进行初筛，建立职业病危害用人单位数
据库（以下简称“数据库”）。各省要将“数据库”印发至地市级卫生
健康行政部门、疾控主管部门，由其组织县区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疾
控主管部门对“数据库”进行确认。



• 在职业病危害专项治理、职业卫生监督执法、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
测以及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开展服务和卫生监督协管员日常工作中发现
的，未申报、停产停业6个月以内但未注销的用人单位必须纳入“数据

库”。同时，乡镇街道卫生监督协管员要加强巡查工作，提供存在职业病
危害用人单位线索，对“数据库”进行补充完善。地市级卫生健康行政部
门、疾控主管部门每季度要将补充确认后的“数据库”上报省级卫生健康
行政部门、疾控主管部门。

• （二）开展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告知动员。

• 各地通过发放告知单、发布公众号信息等多种形式开展职业病危害项目申
报宣传动员活动，指导存在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用人单位主动申报。组织开
展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专题培训，重点对申报程序、企业行业类型、劳动
者人数和职业病危害因素辨识等内容进行讲解，使用人单位掌握职业病危
害项目申报的程序、内容和要求，提高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质量和信息准
确性。



（三）逐步递次推进，加强统筹实施。

各地要按照“突出危害严重，兼顾危害一般，统筹大中型和
小微型用人单位”的原则，除职业病危害严重行业领域外，
可根据本地区行业特点，增加申报扩面行业领域，逐步推动
所有行业领域和规模类型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项目应报尽报。
注重发挥中央企业、国有企业、大中型企业示范带动作用，
集团总部要加强对下属单位的职业健康管理，实现职业病危
害项目申报全覆盖。





重点非放射性

职业病危害因素

涉及的医疗

机构数量（个）

检测结果浓度

范围（mg/m3）
职业接触限值
（mg/m3）

存在的环节或工序

甲醛 27 0.07-1.97 0.5 病理科取材岗

二甲苯 29 3.6-66.3 100 病理科脱水岗

石蜡烟 24 0.2-1.3 4 病理科包埋岗

汞 3 0.002-0.01 0.04 血压计维修岗

药物粉尘 24 0.2-15.1 24 中药房配药岗

环氧乙烷 15 ＜1.0 6 供应室消毒岗

甲基丙烯酸甲酯 9 ＜1.0 300 口腔科调胶粘牙岗

超高频电磁辐射 17 0.2-1.2 14 核磁检查岗

氨
20

0.3-9.4 30
污水处理岗

硫化氢 0.53-8.3 10

铅 1 ＜0.004 0.05
放疗科挡铅制作熔铅

浇铸岗





《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令

第5号

• 《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已经2020年12月4日第2次委务会议审
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1年2月1日起施行。

• 主任马晓伟

• 2020年12月31日



《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

• 第十一条存在职业病危害的用人单位应当制定职业病危害防
治计划和实施方案，建立、健全下列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和操
作规程：

• （一）职业病危害防治责任制度；
• （二）职业病危害警示与告知制度；
• （三）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制度；
• （四）职业病防治宣传教育培训制度；
• （五）职业病防护设施维护检修制度；
• （六）职业病防护用品管理制度；
• （七）职业病危害监测及评价管理制度；
• （八）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管理制度；
• （九）劳动者职业健康监护及其档案管理制度；
• （十）职业病危害事故处置与报告制度；
• （十一）职业病危害应急救援与管理制度；
• （十二）岗位职业卫生操作规程；
• （十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职业病防治制度。



《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

• 第十二条产生职业病危害的用人单位的工作场所应当符合下
列基本要求：

• （一）生产布局合理，有害作业与无害作业分开；

• （二）工作场所与生活场所分开，工作场所不得住人；

• （三）有与职业病防治工作相适应的有效防护设施；

• （四）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强度或者浓度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

• （五）有配套的更衣间、洗浴间、孕妇休息间等卫生设施；

• （六）设备、工具、用具等设施符合保护劳动者生理、心理健康的要求；

• （七）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职业卫生标准的其他规定。



某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职业健康违法行为查处案件

案由：2016年*月*日，某市职业卫生执法人员对某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进

行检查时，发现该企业存在职业卫生问题涉嫌存在违法行为，即喷漆工序与

其他工序未进行隔离。执法人员对其下达了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并责令其

于*月*日前整改完毕。

检查时工作场所状况

生产布局不合理执法案例



工作场所与生活场所未分开



《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

第八条 职业病危害严重的用人单位，应当设置

或者指定职业卫生管理机构或者组织，配备专职职业
卫生管理人员。

其他存在职业病危害的用人单位，劳动者超过一百

人的，应当设置或者指定职业卫生管理机构或者组织，
配备专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劳动者在一百人以下的，
应当配备专职或者兼职的职业卫生管理人员，负责本

单位的职业病防治工作。



《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

• 第二十条职业病危害严重的用人单位，应当委托具有

相应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每年至少进行一次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每三年至少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
现状评价。

• 职业病危害一般的用人单位，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每三年至少进行一次职业病危
害因素检测。

•











 应用举例

使用说明

58



 应用举例

使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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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编码 类别名称 严重 一般

H62 餐饮业

H621 正餐服务（试点过） √

H622 快餐服务 √

O81 机动车、电子产品和日用产品修理业

O811 汽车、摩托车修理与维护* √

O82 其他服务业

O822 宠物服务 √

Q 卫生和社会工作

Q84 卫生

Q841 医院 √

注：*不使用含苯、正己烷、1,2二氯乙烷、三氯甲烷等物质的胶黏剂、清洗剂、油墨、油漆时，按职业病

危害一般进行管理。

（红色的行业正在逐步纳入监管）



《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

• 第二十九条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时，应当将工作过程中可

能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及其后果、职业病防护措施和待遇等如实告知劳
动者，并在劳动合同中写明，不得隐瞒或者欺骗。

• 劳动者在履行劳动合同期间因工作岗位或者工作内容变更，从事与所
订立劳动合同中未告知的存在职业病危害的作业时，用人单位应当依
照前款规定，向劳动者履行如实告知的义务，并协商变更原劳动合同
相关条款。

• 用人单位违反本条规定的，劳动者有权拒绝从事存在职业病危害的作
业，用人单位不得因此解除与劳动者所订立的劳动合同。



《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

• 第三十条对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作业的劳动者，
用人单位应当按照《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
办法》、《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管理办法》、《职
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GBZ188）、《放射工作人员
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GBZ235）等有关规定组织
上岗前、在岗期间、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并将检
查结果书面如实告知劳动者。

• 职业健康检查费用由用人单位承担。



职业健康检查与一般健康体检

• 本办法所称职业健康检查是指医疗卫生机构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对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进行的上
岗前、在岗期间、离岗时的健康检查。

• 一般健康体检是指通过医学手段和方法对受检者进行身
体检查，了解受检者健康状况、早期发现疾病线索和健
康隐患的诊疗行为

• 职业健康检查是由企业、事业单位、个体经济组织等用
人单位，组织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进行的
健康检查，目的在于筛查职业病、疑似职业病及职业禁
忌



用人单位劳动者

政府监管部门

职业健康技术服务机构

职业病防治有关当事方法律关系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信息（34家）
机构名称 所在区 外出体检情况 机构性质 级别 联系人/负责人 项目数

1 航天中心医院 海淀 无 公立 三级 高金颖/武亚蕊 28项

2 燕山石化职业病防治所 房山 无 公立 一级 余霞玲 44项

3
国家卫生健康委职业安全卫生研究中心石龙医院（含放射工
作人员职业健康检查）

门头沟 有，在辖区内 公立 二级 闫凯/刘其才 78项

4 应急总医院（含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检查） 朝阳 无 公立 三级 孙治平/李宝平 43项

5
国家电网公司北京电力医院 丰台 无 公立 三级 王美玲 35项

6 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医院 大兴 无 公立 一级 闫德龙 25项

7 北京航天总医院（含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检查） 丰台 无 公立 三级 胡丹丹/赵立众 58项

8 北京铁路局中心卫生防疫站会城门门诊部 海淀 无 公立 门诊部 朱宁 22项

9 北京市化工职业病防治院（含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检查） 海淀 有，在辖区内 公立 二级 李迎春 81项

10 北京大学首钢医院 石景山 有，在辖区内 公立 三级
牛春生，刘曌竹/

郭来敬
69项

11 北京华信医院（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朝阳 无 公立 三级 张会超 55项（无粉尘）

12
北京市预防医学科学院职业病门诊部（含放射工作人员职业
健康检查）

朝阳 有，在辖区内 公立 门诊部 陶淮颍/张非若 78项

13
北京市密云区中医医院（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密云
院区）

密云 无 公立 三级 郭彩 16项

14 北京首颐矿山医院 石景山 无 公立 二级 杜君 23项

15 北京康圣德门诊部 顺义区 有，在辖区内 民营 门诊部 王淼/牛瑞玲 46项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信息（34家）

16 北京市大兴区瀛海医院 大兴 无 公立 一级 纪萱 26项

17 北京市大兴区旧宫医院 大兴 无 公立 一级 张云华 28项

18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含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检查） 海淀 有，在辖区内 公立 三级 郭利霞/陈森 79项

19 北京市怀柔妇幼保健院 怀柔 无 公立 二级 董会红 37项

20 北京怀柔医院 怀柔 无 公立 三级 柳芳/莫华 29项

21 北京博济门诊部 大兴 无 民营 门诊部 李晓 46项

22 北京京顺医院 顺义 无 民营 二级 李宪红 28项

23 北京松乔次渠综合门诊部 通州 无 民营 门诊部 李雅新 61项

24 北京核工业医院（含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检查） 西城 无 公立 二级 夏颖 38项

25 北京爱康国宾亚运门诊部 朝阳 有，在辖区内 民营 门诊部 魏昕冉 47项

26 北京国康综合门诊有限责任公司健康体检中心 平谷 无 民营 门诊部 王慧 23项

27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七三一医院 丰台 无 公立 三级 熊文毅 27项

28 北京仁德医院 房山 无 民营 一级 李晨光 20项

29 北京龙山中医医院 昌平区 无 民营 二级 何振 33项

30 北京九华医院（含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检查） 昌平区 有，在辖区内 民营 一级 李会 37项

31 北京昌平天通苑中医医院 昌平区 无 民营 二级中医 王光辉/苏倩 33项

32 北京世纪兴华中医医院 怀柔区 无 民营 一级甲等 张婷 31项

33 北京天平国康健康体检中心 顺义区 否 民营机构 未定级 张江 62项

34 北京市第六医院（含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检查） 东城区 否 非盈利 三级 王贯新 27项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信息（27家）
序
号

机构名称
法定代表人

（或主要负责人）
资质证书编号 注册地址

1 奥来国信（北京）检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陆靖洲
（京）卫职技字（2021）第
001号

北京市顺义区高丽营镇顺于路高丽营段138

号院

2 北京蔻凯恒安咨询有限公司 高明
（京）卫职技字（2021）第
002号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向阳路48号院

3 北京安华鼎仕检测技术服务中心 刘勇
（京）卫职技字（2021）第
003号

北京市海淀区学清路23号院1号楼501室

4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北京有限公司 吕小兵
（京）卫职技字（2021）第
004号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四街99号
21幢

5 北京云帆沧海安全防范技术有限公司 刘言刚
（京）卫职技字（2021）第
005号

北京市房山区长虹东路36号院1号楼305、

313、315、317、322

6 北京中环谱天环境监测中心 柴弘
（京）卫职技字（2021）第
006号

北京市丰台区马连道卫强校村甲40号中都雅

润4层

7 北京中瑞环泰科技有限公司 吕美娟
（京）卫职技字（2021）第
007号

北京市大兴区金星路30号院5号楼8层801室

8 谱尼测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张英杰
（京）卫职技字（2021）第
008号

北京市海淀区锦带路66号院1号楼5层101

9 北京铁路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高广寒
（京）卫职技字（2021）第
009号

北京市海淀区羊坊店会城门东路2号

10 北京德康莱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王辉
（京）卫职技字（2021）第
010号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通州)景盛南二
街25号13幢3层301(北京自贸试验区高端产
业片亦庄组团)

11 国家卫生健康委职业安全卫生研究中心 樊晶光
（京）卫职技字（2021）第
011号

北京市门头沟区石龙北路27号

12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 孙新
（京）卫职技字（2021）第
012号

北京市西城区南纬路29号

13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辐射防护与核安全医学所 孙全富
（京）卫职技字（2021）第
013号

北京市西城区新康街2号

14 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 周福宝
（京）卫职技字（2022）第
014号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32号甲1号楼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信息（27家）
15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节能环保劳卫研究所 孙铭

（京）卫职技字（2021）第
015号

北京市海淀区大柳树路2号二区137幢

16 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所 费维军
（京）卫职技字（2021）第
016号

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8号

17 北京振兴计量测试研究所 张晓宇
（京）卫职技字（2021）第
017号

北京市丰台区云岗北区西里1号院30号楼

18 中国石油集团安全环保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闫伦江
（京）卫职技字（2021）第
018号

北京市昌平区黄河北街1号院1号楼

19 北京市化工职业病防治院（北京市职业病防治研究院） 李珏
（京）卫职技字（2021）第
019号

北京市海淀区香山一棵松50号

20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曾晓芃
（京）卫职技字（2021）第
020号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中街16号

21
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城市安全与环境科学研究所（北京
市劳动保护科学研究所）

汪彤
（京）卫职技字（2021）第
021号

北京市西城区陶然亭路55号

22 北京燕山石化职业病防治所 侯兴汉
（京）卫职技字（2021）第
022号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燕房路22号

23 世纪万安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赵志林
（京）卫职技字（2021）第
023号

北京市朝阳区芍药居39号楼6层601

24 北京中职安康科技有限公司 肖永庆
（京）卫职技字（2021）第
024号

北京市顺义区澜西园四区26号楼3层337室
（科技创新功能区）

25 北京天衡诚信环境评价中心 沈靖汶
（京）卫职技字（2022）第
025号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四街20号院
15号楼1至4层1

26 北京贝特莱博瑞技术检测有限公司 王启光
（京）卫职技字（2022）第
026号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2号安贞大厦第24

层01号

27 北京碧圣达优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高丽文
（京）卫职技字（2022）第
027号

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水碾屯村南清苑南街东侧
200米



职业健康检查结论

《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GBZ 188）

• 每个受检对象的体检表，应由主检医师审阅后填写体检结论并签名。体检发现
有疑似职业病、职业禁忌证、需要复查者和有其他疾病的劳动者要出具体检结
论报告，包括受检者姓名、性别、接触有害因素名称、检查异常所见、本次体
检结论和建议等。个体体检结论报告应一式两份，一份给劳动者或受检者指定
的人员，一份给用人单位。

• 根据职业健康检查结果，对劳动者个体的体检结论可分为以下5种:

• a)目前未见异常:本次职业健康检查各项检查指标均在正常范围内;

• b)复查:检查时发现与目标疾病相关的单项或多项异常，需要复查确定者，应明
确复查的内容和时间;

• c)疑似职业病:检查发现疑似职业病或可能患有职业病，需要提交职业病诊断机
构进一步明确诊断者;

• d)职业禁忌证:检查发现有职业禁忌的患者，需写明具体疾病名称;

• e)其他疾病或异常:除目标疾病之外的其他疾病或某些检查指标的异常。



《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

第三十四条用人单位应当建立健全下列职业卫生档案资料：
• （一）职业病防治责任制文件；

• （二）职业卫生管理规章制度、操作规程；

• （三）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种类清单、岗位分布以及作业人员接触情况等资料；

• （四）职业病防护设施、应急救援设施基本信息，以及其配置、使用、维护、检修与
更换等记录；

• （五）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报告与记录；

• （六）职业病防护用品配备、发放、维护与更换等记录；

• （七）主要负责人、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和职业病危害严重工作岗位的劳动者等相关人
员职业卫生培训资料；

• （八）职业病危害事故报告与应急处置记录；

• （九）劳动者职业健康检查结果汇总资料，存在职业禁忌证、职业健康损害或者职业
病的劳动者处理和安置情况记录；

• （十）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有关资料；

• （十一）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等有关回执或者批复文件；

• （十二）其他有关职业卫生管理的资料或者文件。



《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

• 第四十七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
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 （一）未按照规定实行有害作业与无害作业分开、工作
场所与生活场所分开的；

• （二）用人单位的主要负责人、职业卫生管理人员未接
受职业卫生培训的；

• （三）其他违反本规定的行为。



《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

• 第四十八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逾期未改
正的，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 （一）未按照规定制定职业病防治计划和实施方案的；

• （二）未按照规定设置或者指定职业卫生管理机构或者组织，或者未配备专职
或者兼职的职业卫生管理人员的；

• （三）未按照规定建立、健全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的；

• （四）未按照规定建立、健全职业卫生档案和劳动者健康监护档案的；

• （五）未建立、健全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及评价制度的；

• （六）未按照规定公布有关职业病防治的规章制度、操作规程、职业病危害事
故应急救援措施的；

• （七）未按照规定组织劳动者进行职业卫生培训，或者未对劳动者个体防护采
取有效的指导、督促措施的；

• （八）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结果未按照规定存档、上报和公布
的。



职业病危害公告栏



《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

• 第四十九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给

予警告，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 （一）未按照规定及时、如实申报产生职业病危害的项目的；

• （二）未实施由专人负责职业病危害因素日常监测，或者监
测系统不能正常监测的；

• （三）订立或者变更劳动合同时，未告知劳动者职业病危害
真实情况的；

• （四）未按照规定组织劳动者进行职业健康检查、建立职业
健康监护档案或者未将检查结果书面告知劳动者的；

• （五）未按照规定在劳动者离开用人单位时提供职业健康监
护档案复印件的。



《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

• 第五十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

逾期未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

责令停止产生职业病危害的作业，或者提请有关人民政府按照国务

院规定的权限责令关闭：

• （一）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强度或者浓度超过国家职业卫生
标准的；

• （二）未提供职业病防护设施和劳动者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或
者提供的职业病防护设施和劳动者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不符合国
家职业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的；

• （三）未按照规定对职业病防护设备、应急救援设施和劳动者职业
病防护用品进行维护、检修、检测，或者不能保持正常运行、使用
状态的；



未佩戴符合防治职业病要求的防护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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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病危害警示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GBZ158 ）



《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

• （四）未按照规定对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检测、现状评价的；

• （五）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经治理仍然达不到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和
卫生要求时，未停止存在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作业的；

• （六）发生或者可能发生急性职业病危害事故，未立即采取应急救援和
控制措施或者未按照规定及时报告的；

• （七）未按照规定在产生严重职业病危害的作业岗位醒目位置设置警示
标识和中文警示说明的；

• （八）拒绝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监督检查的；

• （九）隐瞒、伪造、篡改、毁损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工作场所职业病危
害因素检测评价结果等相关资料，或者不提供职业病诊断、鉴定所需要
资料的；

• （十）未按照规定承担职业病诊断、鉴定费用和职业病病人的医疗、生
活保障费用的。



《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
• 第五十一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五万元以

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产生职业病危害的作业，或
者提请有关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责令关闭：

• （一）隐瞒技术、工艺、设备、材料所产生的职业病危害而采用的；

• （二）隐瞒本单位职业卫生真实情况的；

• （三）可能发生急性职业损伤的有毒、有害工作场所或者放射工作场所不符
合法律有关规定的；

• （四）使用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的设备或者材料的；

• （五）将产生职业病危害的作业转移给没有职业病防护条件的单位和个人，
或者没有职业病防护条件的单位和个人接受产生职业病危害的作业的；

• （六）擅自拆除、停止使用职业病防护设备或者应急救援设施的；

• （七）安排未经职业健康检查的劳动者、有职业禁忌的劳动者、未成年工或
者孕期、哺乳期女职工从事接触产生职业病危害的作业或者禁忌作业的；

• （八）违章指挥和强令劳动者进行没有职业病防护措施的作业的。



《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

• 第五十二条用人单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的规定，已经

对劳动者生命健康造成严重损害的，责令停止产生职业病危害的作业，或
者提请有关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责令关闭，并处十万元以上五
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造成重大职业病危害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 第五十三条向用人单位提供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的设备或者材料，未按照

规定提供中文说明书或者设置警示标识和中文警示说明的，责令限期改正，
给予警告，并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 第五十四条用人单位未按照规定报告职业病、疑似职业病的，责令限期改

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弄虚作假的，并处二万元以
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 第五十五条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及其行政执法人员未按照规定报告职业病危
害事故的，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依法开展监督执法工作

• 职业卫生监督执法工作以“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为基本手段、以重点监管为补充、以信用监管
为基础，落实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推行基于
风险的分类分级监督执法模式。

• 监督执法内容：

• （一）职业病防治管理措施建立、健全情况。

（二）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及竣工验收情况。

（三）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情况。

（四）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日常监测和定期检测、评价情况。

（五）职业病危害告知和警示情况。

（六）职业病防护设施和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配备、使用、管理情况。

（七）职业卫生培训情况。

（八）劳动者职业健康监护情况。

（九）职业病病人、疑似职业病病人的报告及处置情况。

（十）产生职业病危害作业的转移（外包）情况。

（十一）急性职业病危害事故处置、报告情况。

（十二）涉及放射性职业病危害作业的情况。



• 第十二条监督执法检查时，可采取以下方法：

• （一）检查用人单位设置或者指定职业卫生管理机构或者组织、配备
专职或者兼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情况，查阅职业病防治计划和实施方案、
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职业卫生档案、劳动者健康监护档案、工
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及评价制度、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二）查阅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
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报告及评审意见，职业病防护设施竣工验收意见
等资料。

（三）查阅《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表》《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回执》，
检查及时、如实申报职业病危害项目情况，检查有关事项发生重大变化时
申报变更职业病危害项目内容情况。



• （四）查阅职业病危害因素日常监测记录，检查专人负责制度落实和监测系统

运行情况；查阅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评价报告，检查检测、评价结果存档、

上报、整改落实、公布情况。对于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经治理仍然达不到国

家职业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的，查阅停止存在职业病危害因素作业的记录并现场

查看。必要时对提供技术服务的职业卫生、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进行延伸执法

检查。

（五）查看公告栏，检查公布有关职业病防治的规章制度、操作规程、职业

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措施和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情况；查看在产生

严重职业病危害的作业岗位醒目位置设置的警示标识和中文警示说明，警示说明

应当载明产生职业病危害种类、后果、预防及应急救治措施等内容；抽查劳动合

同，查看告知劳动者职业病危害真实情况的相关内容。

（六）抽查职业病防护设施、卫生设施、应急救援设施和个人使用的职业病

防护用品的配备、使用情况，查阅相关维护、检修、定期检测记录，检查其运行、

使用情况。对可能发生急性职业损伤的有毒、有害工作场所，查看设置的报警装

置以及配置的现场急救用品、冲洗设备、应急撤离通道和必要的泄险区。



• （七）查阅用人单位主要负责人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接受职业卫生培训的记

录，查阅用人单位对劳动者进行上岗前的职业卫生培训和在岗期间的定期职业卫

生培训记录。

（八）抽查劳动者的职业健康监护档案，检查档案建立、健全情况；根据用

人单位提供的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名单，现场抽查劳动者，核查其

上岗前、在岗期间的职业健康检查报告和结果的书面告知记录，查阅根据职业健

康检查报告采取的复查、调离等相应措施的记录，检查用人单位对未成年工及孕

期、哺乳期女职工的保护措施实施情况；查阅劳动者离岗名单，抽查离岗时的职

业健康检查报告和结果书面告知记录及按规定向劳动者提供本人职业健康监护档

案复印件情况；必要时对开展职业健康检查的医疗卫生机构进行延伸执法检查。

（九）查阅向所在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报告职业病病人、疑似职业病病人的

记录，查阅提供职业病诊断、鉴定相关资料的记录，查阅安排职业病病人、疑似

职业病病人进行诊治以及承担职业病诊断、鉴定费用和职业病病人的医疗、生活

保障费用的相关资料、记录。



• （十）查询用人单位是否存在转移（外包）产生职业病危害作业的情

况，抽查职业病危害作业场所，对存在转移产生职业病危害作业的，检查

接受作业的单位和个人具备的职业病防护条件。

（十一）查阅用人单位制定的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控制措施以

及相关报告制度，并检查相关制度的落实情况。

（十二）涉及放射性职业病危害作业的，还应检查生产、贮存、使用

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的工作场所的防护设施和报警装置的配置情况。

抽查放射工作人员进入强辐射工作场所时，佩戴常规个人剂量计、携带报

警式剂量计的情况。查阅放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监测档案，核实个人剂量

监测周期和异常数据处理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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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妥之处，共同探讨


